
贵州省福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
湘潭众鹏劳务有限公司：本委受理福劳（人）仲案字（2025）49号李井
明与你方劳动争议一案，现依法向你方送达福劳（人）仲案字（2025）
49号仲裁裁决书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。

贵州省福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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